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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控股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截至目前，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零；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零；公司对控股子公

司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0%。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

会议和2021年5月19日召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

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互保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其子公司为控股公司湖北金环绿色纤维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金环绿纤” ）提供总额度不超过10亿元的担保。具体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9日和2021年5

月20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关于预计为下属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互保额度的公告》和相关公

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公司于2021年5月26日与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保证合同》，为控股公司金环绿

纤拟开展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额度为5,000万元。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本次担保前为金环绿纤提供

的担保余额为35,500万元，本次担保后金环绿纤可用担保额度剩余95,000万元。

三、被担保方情况

1、公司名称：湖北金环绿色纤维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8年2月5日

3、住所：襄阳市樊城区太平店镇绿纤路1号

4、法定代表人：范时杰

5、注册资本：74000万元

6、经营范围：纤维生产、销售；纤维及原辅材料深加工；纺织品及原辅材料的批发零售；纺织机械设

计制造；纤维产品生产技术咨询；供水、供电、供暖、售电服务；房屋租赁；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不含国家限

制或禁止的货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7、与公司的关系：金环绿纤为公司控股公司。 公司持有金环绿纤23.64%股份，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

金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持有金环绿纤22.97%股份,公司控制的襄阳隆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持有金环绿纤17.57%股份。

8、失信被执行情况说明：金环绿纤不是失信被执行人，未进行信用评级。

9、金环绿纤2020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率为34.98%，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0年12月31日 2021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1,117,582,912.02 1,188,567,240.19

负债总额 390,916,451.58 463,609,857.61

其中：1.金融机构贷款总额 295,500,000.00 355,000,000.00

2.流动负债总额 82,285,551.58 65,478,957.61

净资产 726,666,460.44 724,957,382.58

项目 2020年度 2021年1-3月

营业收入 8,611,861.12 1,081,627.74

利润总额 -7,823,661.45 -1,708,297.21

净利润 -5,903,955.76 -1,709,077.86

注：以上2020年度数据已经审计，2021年第一季度数据未经审计。

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保证人：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权人：浙江浙银金融租赁股份有限公司

1、被担保的主债权：被担保的主债权为债权人依据其与湖北金环绿色纤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承

租人” ）签订的合同编号为【ZY2021SH0178】的《融资租赁合同》（以下简称“主合同” ）而享有的对

承租人的全部债权。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保证担保的范围：保证担保范围为承租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全部租金、违约金、损

害赔偿金、债权人为实现主债权和担保权利而支付的各项费用和其他所有承租人应付款项。

4、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为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若全部或部分

主合同项下债务约定分期履行的，则保证期间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若依主合同约

定甲方宣布债务提前到期，其提前到期日即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控股公司，运营正常，资产状况良好，资信状况良好，公司对

其在经营管理、财务、融资等方面均能有效控制，公司具有充分掌握与监控被担保公司现金流的能力，财

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之内，故其他股东暂未提供同比例担保。

为公司的控股公司提供担保，有利于支持控股公司拓展融资渠道，保证控股公司的生产经营需要和

持续稳健发展。 被担保公司目前经营状况良好，具有偿债能力，担保风险处于公司可控范围内，本次担保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情形。

六、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数量

截止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零；公司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零；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265,915.91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55.15%。 公司及控股子

公司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未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

由于襄阳国益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的控股公司湖北金环绿色纤维有限公司融资提供

了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北金环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向合并报表外的襄阳国益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

任公司提供反担保的余额为10,00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5.83%。

七、备查文件

《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奥园美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090� � � � �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公告编号：2021-53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339号文《关于核准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本次

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303,030,303股，面值为人民币1元/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26元

/股，股款以人民币缴足，合计2,199,999,999.78元，扣除部分证券承销费23,399,999.98元后，本公司于

2015年12月1日实际收到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人民币2,176,599,999.80元， 扣除公司自行支付中

介机构费和其他发行费用1,650,00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174,949,999.80元，存入本公司在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以下简称“招行福田支行” ）开立的账号为755900416510102的人民

币募集资金专户内，并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及出具瑞华验字[2015]第48400021号

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根据《公司法》、《证券法》、《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公司制订了《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并严格遵循制度规定，在资金到位后及时存入专用账户，对募集资金的使用进行专项管理。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公司及其子公司深圳市市政工程总公司分别在招行

福田支行开立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用于本次募集资金的存储与使用。 2015年12月10

日，公司、招行福田支行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以及公司、深圳市市政

工程总公司、招行福田支行和国泰君安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三方监管协

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

差异。 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具体情况如下：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备注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 755900416510102 已销户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田支行 755900151010503 已销户

三、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2021年1月12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该事项已经公司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鉴于公司

已将募投项目结项后的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尚未支付的尾款全部由公司以自有资金支付，

募集资金专户将不再使用。

为便于账户管理，公司对募集资金专户进行注销。 截至公告披露日，公司完成所有募集资金专户的

销户手续，并将募集资金专户余额51,942.34元转至自有资金账户。 上述募集资金专户注销后，其相关的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亦予以终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000090� � � � � �证券简称：天健集团 公告编号：2021-54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中标的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近日发布“坪山大道综合改造工程（中段）施工” 中标结果公示，确定深圳市

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深圳市天健坪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健坪山建设公司” ）为“坪山大道综合改造工程（中段）施工” 的中标人。 现将该项目中标情况公

告如下：

一、招标人情况介绍

1、招标人：深圳市坪山区交通轨道管理中心

2、主要职能及业务范围：负责区政府投资道路交通设施前期工作；负责政府投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含道路、跨道路人行天桥，与道路相关的综合管廊、电力迁改、高压线下地）施工管理工作；施工过

程中质量、安全、进度、投资等管理工作；审核、实施工程变更；招投标、合同管理、造价管理、验收、移交及

技术督导等工作；负责区轨道交通统筹协调工作。

二、项目基本情况

1、标段编号：2017-440317-48-01-702905003001

2、标段名称：坪山大道综合改造工程（中段）施工

3、项目概况：包括但不限于道路、岩土、交通、桥梁、给排水、电气、燃气、海绵城市、综合管廊、照明工

程、智慧交通、交通监控、锦龙大道下穿通道、河道改造及截污、管线迁改（含3.4km陆联线高压线迁改

等）、地下自行车库、交通疏解及水土保持工程等。

4、中标价：140,256.838233万元人民币

5、中标工期：1,095天

6、天健坪山建设公司将在30日内与招标人签订招标工程合同。

三、中标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该项目的成功中标表明公司市场竞争能力、项目管理能力显著提升。 项目的顺利实施将对公司未来

经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四、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与项目业主方签订合同，合同条款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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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质押解除及再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股东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星汉宜” ）持有公司80,262,23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13.73%，新星汉宜持有公

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本次质押后）为63,202,142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78.74%；新星汉宜一致行动

人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当代集团” ）持有公司79,845,843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为13.66%，当代集团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质押数量（本次质押后）为71,729,554股，占其持股数量

比例为89.84%。新星汉宜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75,209,351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9.97%；累计质押数量（含本次）为134,931,696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为77.01%。

公司于2021年5月26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新星汉宜及其一致行动人当代集团关于部分股权质押解

除及再质押的通知，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权质押解除的具体情况

2021年5月25日，新星汉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将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的3,1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质押解除手续。 2021年5月26日，当代集团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将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10,000,000股无限售条件

流通股的质押解除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武汉新星汉宜化工有限公司 武汉当代科技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股份（股） 3,100,000 10,000,000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86 12.52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0.53 1.71

解质时间 2021年5月25日 2021年5月26日

持股数量（股） 80,262,230 79,845,843

持股比例（%） 13.73 13.66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股） 61,102,142 61,729,554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

76.13 77.31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10.45 10.56

新星汉宜本次解除质押股份将部分继续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当代集团本次解

除质押股份将继续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二、股权再质押情况

（一）本次股权质押基本情况

2021年5月26日，新星汉宜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将其持有的公司2,100,000股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质押手续。 2021年5月26日，当代集团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将其持有的公司10,00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中信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的质押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是否

为控

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数

（股）

是否

为限

售股

是否

补充

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

融资

资金

用途

新星

汉宜

是 2,100,000 否 否

2021年

5月27�日

办理解除质

押登记手续

之日

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武汉分行

2.62 0.36

补充

流动

资金

当

代

集

团

否 10,000,000 否 否

2021年

5月27日

办理解除

质押登记

手续之日

中信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武汉

分行

12.46 1.71

注：1.本次股份质押涉及的被担保主债权到期日拟定为2022年5月27日，主债权实际到期日以及质

押到期日以实际办理为准。2.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

途。

（二）累计质押股权情况

截至公告披露日，新星汉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本次再质

押后累计

质押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

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

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新星汉宜

80,262,

230

13.73

%

61,102,

142

63,202,

142

78.74% 10.81% 0 0 0 0

当代集团

79,845,

843

13.66

%

61,729,

554

71,729,

554

89.84% 12.27%

38,970,

000

0 4,575 0

天风睿源

15,101,

278

2.58% 0 0 0 0 0 0 0 0

合计

175,209,

351

29.97

%

122,831,

696

134,931,

696

77.01% 23.08%

38,970,

000

0 4,575 0

三、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权质押情况说明

（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半年和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权情况

公司控股股东新星汉宜及一致行动人当代集团、天风睿源(武汉)股权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天风睿源” ）未来半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34,650,000股，占合计所持有股份比例19.78%，占

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93%， 融资余额为10,876万元； 未来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29,800,000

股，占合计所持有股份比例17.01%，占贵司总股本比例为5.10%，融资余额为18,100万元。新星汉宜及一

致行动人当代集团、天风睿源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还款资金来源包括营业收入、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

（二）截止披露日，新星汉宜及一致行动人当代集团、天风睿源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

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三）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质押事项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可能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的影响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股权质押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任何影响。

2、可能对公司治理产生的影响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股权质押不会对公司治理产生任何影响。

3、可能对股东履行业绩补偿义务产生的影响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须履行的业绩补偿义务。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证券代码：600260� 证券简称：凯乐科技 公告编号：2021-022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5月2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长沙市开福区栖凤路与陡岭路口凯乐微谷1号栋A座8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6,126,97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6511

（四）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公司副董长马圣竣先生主持本次会议，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13人，董事朱弟雄先生、独立董事毛传金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韩平先生、财务总监张健先生、总工程师黄为先生、副总经理赵小明、吕航、张样、毕克

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504,754 99.5429 577,720 0.4243 44,500 0.0328

2、议案名称：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333,354 99.4170 578,920 0.4252 214,700 0.1578

3、议案名称：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333,354 99.4170 577,720 0.4243 215,900 0.1587

4、议案名称：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333,354 99.4170 577,720 0.4243 215,900 0.1587

5、议案名称：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4,833,554 99.0498 977,320 0.7179 316,100 0.232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712,229 96.7568 4,414,745 3.2432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455,154 99.5064 628,520 0.4617 43,300 0.0319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355,654 99.4333 771,320 0.5667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制定〈公司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519,654 99.5538 607,320 0.4462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028,454 99.1930 927,120 0.6810 171,400 0.126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130,095,877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4,737,677 78.5541 977,320 16.2046 316,100 5.2413

其中: 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3,776,297 88.5931 486,220 11.4069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961,380 54.3588 491,100 27.7680 316,100 17.8732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1 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4,368,985 87.5336 577,720 11.5747 44,500 0.8917

2 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4,197,585 84.0996 578,920 11.5988 214,700 4.3016

3 2020年度报告及摘要 4,197,585 84.0996 577,720 11.5747 215,900 4.3257

4 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197,585 84.0996 577,720 11.5747 215,900 4.3257

5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3,697,785 74.0860 977,320 19.5808 316,100 6.3332

6

关于公司2021年对外担保额度

的议案

576,460 11.5495 4,414,745 88.4505 0 0.0000

7

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

计机构的议案

4,319,385 86.5399 628,520 12.5925 43,300 0.8676

8

关于续聘公司2021年度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4,219,885 84.5464 771,320 15.4536 0 0.0000

9

关 于 制 定 〈公 司 未 来 三 年

(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

4,383,885 87.8321 607,320 12.1679 0 0.0000

10 关于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3,892,685 77.9908 927,120 18.5750 171,400 3.434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所审议案中，第6项为特别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其他议案为普通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武汉）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伊苓彭磊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凯乐科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均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湖北凯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5月27日

证券代码：600301� � � � � � �证券简称：*ST南化 公告编号：2021-24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1年6月16日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 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21年6月16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33号北部湾国际港务大厦29层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1年6月16日

至2021年6月16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

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 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审议《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2 审议《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3 审议《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

4 审议《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5 审议《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

6 审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7 审议《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

8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加入意识形态工作相关内容〉的议

案》

√

9� � � � � � � �听取《公司2019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经过公司第八届第六次董事会会议、 第八届第八次董事会会议和第七届第六次监事会会

议审议通过，详见公司于2021年2月4日、2021年4月28日刊载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

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议案8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6、议案7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 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 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

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

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

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

使用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 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

相同品种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 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

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 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

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

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Ａ股 600301 *ST南化 2021/6/9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法人股东登记：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和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记；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账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办理登

记。

（二）个人股东登记：个人股东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办理登记；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和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股东账户卡、持股凭

证办理登记。

（三）登记时间：2021年6月15日9：00—11∶30， 14∶30—16∶30� ；

（四）登记方式：股东（或代理人）可以到公司证券部登记或用传真方式登记，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

传真方式登记。 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股东请在参加现场会议时携带上述证件。

（五）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

六、其他事项

1、参会股东食宿及交通等费用自理。

2、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771)4821093

传 真:� (0771)4821093

邮政编码：530021

联系人:�唐桂兴

3、公司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金浦路33号北部湾国际港务大厦29层。

特此公告。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7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南宁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1年6月16日召开的贵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审议《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4 审议《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 审议《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6 审议《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 审议《关于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8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及〈加入意识形态工作相关内容〉的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

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605168� � � � � � � � �证券简称：三人行 公告编号：2021-042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部分董监高及

部分核心员工增持公司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持计划基本情况：公司实际控制人钱俊冬、崔蕾及钱俊冬控制的公司控股股东青岛多多行投资

有限公司（系原西安多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迁址及名称变更）及部分董监高、部分核心员工计划于2021

年4月23日起6个月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增持金额合计不低于人民币4,280

万元，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0,660万元。 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

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相关风险提示：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

达到预期的风险。 如出现上述风险情形，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增持计划实施情况：截至2021年5月26日，实际控制人钱俊冬先生、崔蕾女士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控股股东青岛多多行投资有限公司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44,320股，增持金额为3,016.36万元，占其增持

计划金额下限的75.41%；董事、副总经理王川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6,900股，增持金额为81.15万元，占

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81.15%；财务总监陈胜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500股，增持金额为30.47万元，

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101.56%；董事会秘书李达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400股，增持金额为30.27

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60.53%；总经理助理叶生根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900股，增持金额

为22.99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76.62%，以上增持主体增持金额均已超过增持计划下限金额的

50%。 截至2021年5月26日，全部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累计增持

公司股份258,02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703%，增持金额为3,181.23万元，合计增持金额占本次增持计

划合计金额下限的74.33%，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下限金额的50%。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

1、公司实际控制人：钱俊冬先生、崔蕾女士；

2、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钱俊冬控制的青岛多多行投资有限公司；

3、公司部分董监高：董事长、总经理钱俊冬先生；董事、副总经理王川先生；董事、副总经理张昊先

生；监事会主席代秀菊女士；监事王蕾女士；财务总监陈胜先生；董事会秘书李达先生；

4、部分核心员工：总经理助理叶生根先生。

（二）实施本次增持计划前增持主体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

序

号

增持主体名称 与公司关系

增持前

直 接 持 股 数 量

（股）

直接持股比例

（%）

间接持股数量

（股）

间接持股比例

（%）

1

青岛多多行投资

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 18,316,112 26.2869 0 0.0000

2 钱俊冬

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

总经理

8,425,500 12.0921 12,907,861 18.5251

3 崔蕾 实际控制人 3,340,400 4.7941 8,169,051 11.7240

4 王川 董事、副总经理 420,000 0.6028 1,820,000 2.6120

5 张昊 董事、副总经理 0 0.0000 518,000 0.7434

6 代秀菊 监事会主席 0 0.0000 150,000 0.2153

7 王蕾 监事 0 0.0000 245,000 0.3516

8 陈胜 财务总监 0 0.0000 518,000 0.7434

9 李达 董事会秘书 0 0.0000 518,000 0.7434

10 叶生根 总经理助理 0 0.0000 245,000 0.3516

合计 30,502,012 43.7759 25,090,912 36.0098

备注： 增持前， 增持主体控股股东西安多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公司38,

740,31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5.5992%。

（三）增持主体在本次公告之前十二个月内未披露增持计划。

二、增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增持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及对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发展的信心，同时提升投资者信心，维护中

小投资者利益和资本市场稳定，以更好地支持公司未来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

（二）增持股份的种类

公司无限售流通A股股份。

（三）增持股份的金额

序号 增持主体名称 与公司关系

拟增持金额区间（万元）

不低于 不超过

1

钱俊冬、崔蕾、青岛多多行投

资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

控股股东

4,000 10,000

2 王川 董事、副总经理 100 300

3 张昊 董事、副总经理 50 100

4 李达 董事会秘书 50 100

5 陈胜 财务总监 30 60

6 叶生根 总经理助理 30 60

7 代秀菊 监事会主席 10 20

8 王蕾 监事 10 20

合计 4,280 10,660

（四）增持股份的价格

本次增持不设价格区间，将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情况及资本市场整体趋势逐步实施增持计划。

（五）增持股份计划的实施期限

自2021年4月23日起未来6个月内（即2021年4月23日至2021年10月22日）。 增持计划实施期间，公

司股票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增持计划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六）增持股份的资金安排

1、本次增持计划首次增持资金来源为：增持主体合法自筹资金；

2、后续增持计划的资金来源为：增持主体合法自筹资金；若通过资产管理计划或信托计划等实施增

持的，将根据相应产品的设立情况进行相关信息的补充披露。

（七）增持方式

由增持主体直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允许的方式 （包括但不限于竞价交易和大宗交易）

增持本公司股票。

三、增持计划实施的不确定性风险

本次股份增持计划实施可能存在因资本市场情况变化等因素，导致增持计划无法达到预期的风险。

四、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

截至2021年5月26日，实际控制人钱俊冬先生、崔蕾女士及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控股股东青岛多多行

投资有限公司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44,320股， 增持金额为3,016.36万元， 占其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

75.41%；董事、副总经理王川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6,900股，增持金额为81.15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额

下限的81.15%；财务总监陈胜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500股，增持金额为30.47万元，占其增持计划金

额下限的101.56%；董事会秘书李达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400股，增持金额为30.27万元，占其增持计

划金额下限的60.53%；总经理助理叶生根先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1,900股，增持金额为22.99万元，占其

增持计划金额下限的76.62%，以上增持主体增持金额均已超过增持计划下限金额的50%。 截至2021年5

月26日， 全部增持主体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合计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58,02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703%，增持金额为3,181.23万元，合计增持金额占本次增持计划合计金额下限的

74.33%，已超过本次增持计划下限金额的50%。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增持主体

名称

与公司关系

增持股份

数量（股）

增持金额

（万元）

增持后

直接持股数量

（股）

直 接 持 股

比例（%）

间接持股数

量（股）

间接持股

比例（%）

1

青岛多多

行投资有

限公司

控股股东 244,320 3,016.36 18,560,432 26.6375 0 0.0000

2 钱俊冬

实际控制人、 董事

长、总经理

0 0.00 8,425,500 12.0921 13,078,885 18.7705

3 崔蕾 实际控制人 0 0.00 3,340,400 4.7941 8,242,347 11.8292

4 王 川 董事、副总经理 6,900 81.15 426,900 0.6127 1,820,000 2.6120

5 张 昊 董事、副总经理 0 0.00 0 0.0000 518,000 0.7434

6 代秀菊 监事会主席 0 0.00 0 0.0000 150,000 0.2153

7 王 蕾 监事 0 0.00 0 0.0000 245,000 0.3516

8 陈 胜 财务总监 2,500 30.47 2,500 0.0036 518,000 0.7434

9 李 达 董事会秘书 2,400 30.27 2,400 0.0034 518,000 0.7434

10 叶生根 总经理助理 1,900 22.99 1,900 0.0027 245,000 0.3516

合计 258,020 3,181.23 30,760,032 44.1461 25,335,232 36.3606

备注：增持后，增持主体控股股东青岛多多行投资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共计持有公司38,984,

632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5.9499%。

五、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一）本次增持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参与本次增持计划的增持主体承诺：增持公司股份将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在股份增持计划实

施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四）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增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三人行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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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3、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5月26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1年5月2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5月26日9:15—9:25，9:30—11:30�

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5月26日9:15至2021年5

月26日15:00。 ）

2、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光明区马田街道松白路英威腾光明科技大厦A座13楼多功能厅。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主持人：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黄申力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并参与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29,

782,53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17.2248％。 其中：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29,702,532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17.2141％；

（2）通过网络投票股东参与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0,000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0.0106％；

（3）参加投票的中小股东（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情况

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3,363,40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4.4280％。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会议。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金川律

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与会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经过认真

审议，以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702,5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84％；反对80,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283,4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02％；反对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通过。

2、《关于〈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702,5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84％；反对80,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283,4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02％；反对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通过。

3、《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702,5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84％；反对80,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283,4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02％；反对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参与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表决通过。

4、《关于〈未来三年（2021-2023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702,5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84％；反对80,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283,4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02％；反对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5、《关于为上海市中小微企业政策性融资担保基金管理中心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29,702,53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384％；反对80,0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61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 同意33,283,408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7602％；反对80,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98％；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

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同意，表决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张森林律师、金川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也符合现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或列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合法，会议形成的《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英威腾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英威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5月26日


